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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. ▲關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0 條規定疑義乙案
 內政部營建署 103.6.23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37857 號 
1、 按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，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， 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。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時會者，得以公告為之；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日。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0 條定有明文；另關 上開條文所稱「急迫情事」之認定疑義，本署 99 年 3 月 25 日營署建 管字第 0990018505 號書函已有明釋。至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， 如有爭議，事涉私權，宜循司法途徑解決


